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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過去的十幾年，由於中國政府集中全力進行經濟改革，政治體制的改革相

對處於一種停滯局面，民主化進展不大，村民自治和村民委員會的選舉相對而言

有比較突出的發展，因而引起中外人士的關懷及重視，許多東西方學者對中國大

陸基層民主選舉的緣由和實施情況進行了各種研究。本文旨在嘗試總結此一制度

的發展背景，並探討其對中國大陸民主化可能提供的貢獻及其侷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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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國政治能否民主化是許多人想要探討了解的，在經歷不同階段的民主試

驗失敗後，許多人對中國大陸能否民主化產生了懷疑，但也仍然有人持續抱有信

心，並視民主政治為中國政治現代化的象徵。隨著中國大陸和國際社會相互依賴

性的提高，中國政治不可避免的捲入全球化的浪潮。第三波民主化的浪潮，並沒

有使中國民主化，但已對中國政治產生極大的影響。儘管全中國的民主化能否實

現，迄今還是存有諸多的不確定性，但基層民主在中國大陸這塊土地上不僅已生

存下來，而且還得到相當的發展。 

在中共的「改革、開放」政策中，大家都很容易的察覺到其經濟方面已邁

出大步，然而在政治體制方面，由於中共一再堅持「一黨專政」，批判「資產階

級民主」，因此一般的印象就是，其政治體系並未有突破性的發展，特別是民主

方面。隨著改革開放所帶來的經濟發展及人民參與需求的增加，基層民主在中國

大陸的確已經得到具體的推動與發展。根據中共的說法是「人民當家作主其定義

是人民真正享有管理國家多項事務權力，管理國家的權力，則分為上層和基層兩

個層次。在上層是通過全國人大和地方各級人大，履行憲法賦予的職責，行使管

理國家的權力。在基層，則實行直接民主，凡關係群眾利益的事，群眾自己當家，

自己做主，自己決定」
1。在此情況之下，中共在「十二大」的報告中就提出「發

展基層社會生活群眾自治」的構想。到了一九八三年十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

出《關於實行政設分開建立鄉政府通知》，開始在農村對原來的「人民公社制」

進行改革，實行政社分開，恢復鄉政府，撤銷生產大隊，同時建立村民委員會
2，

以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實踐行動。 

     中國大陸目前由人民直接投票的基層選舉有兩類，其一是縣(市)和鄉鎮級的

人大代表選舉，其二是農村村民委員會的選舉3。雖然農村村民委員會選舉在重

要性方面不如地方人大代表的選舉，但由於村民委員會選舉在制度上有不少的創

新與突破，且選舉的民主性質也遠在地方人大代表的選舉之上，因而引起中外人

士的關懷及重視，許多東西方學者對中國大陸基層民主選舉的緣由和實施情況進

行了各種研究。本文旨在嘗試總結此一制度的發展背景，並探討其對中國大陸民

主化可能提供的貢獻及其侷限性。 

                                                 
1 李學舉，《中國城鄉基層建設工作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年，頁 35。 
2 史衛民，〈中國基層民主的發展〉，丁樹範編，《胡錦濤時代的挑戰》，台北，新新聞文化，2002，
頁 162。 

3 王崇明、袁瑞良，《中華人民共和國選舉制度》，北京，中國民主法治出版社，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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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國農村基層民主形成過程與發展 

 

中國大陸的農村基層組織從中共建國以來大體經歷了三次大的變動。第一

次，是一九四九年到一九五八年，農村的基層組織是鄉(行政組織)和農業生產合

作社(經濟組織)並存時期。第二次，是從一九五八年到一九八二年，在農村展開

農民公社化運動，農村基層分為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小隊三級組織，它們

既是行政組織又是經濟組織。第三次，是一九八二年第五屆全國人大通過新憲法

之後，確立農村基層組織為村民委員會，是一種群眾性的自治組織。4

而第三次變革，一般來說是因為自一九七八年開始，隨著「家庭聯產承包

責任制」等一系列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普遍推行，農村經濟迅速好轉，農戶取代

原來的生產隊，成為農村的基本經濟核算單位，農民因而獲得了生產經營的自主

權。這一生產關係的改變，農民因而成為國家財政的直接依賴者，伴隨著各種限

制的取消與解除，農民的財產權逐漸受到重視，人身自由也開始得到保障，農民

的社會自主性獲得了增加，以往農民完全被生產隊支配的情況出現了根本性的轉

變。在此情況下，實行了多年的人民公社制開始瓦解，土地承包給農民，農民自

行決定如何經營後，原來的生產大隊，生產隊這兩級最基層的組織失去原有的功

能，陷入癱瘓狀態。一時之間，農村社區公共權力和基層組織出現了某種程度的

「真空」，社會治安惡化，公共事務、公益事業無人過問管理，國家的徵糧徵稅

無法執行，計劃生育、教育等工作陷於停頓。舊的體制崩潰，新的基礎性權力結

構尚未形成，於是一部分農村開始自謀因應之道，資料顯示在一九八零年底，廣

西地區的宜山、羅山等地農民，自發性的成立了村民委員會形式的自治組織，稍

後其全國一些農村地區也陸續成立類似組織，來取代正在迅速瓦解中之生產大

隊，生產隊
5。 

村民委員會的出現，最初是為了應付農村混亂狀況及維持社會秩序的自力

救濟，後來逐漸擴大為農村基層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的諸多事務的

自治管理，這一典型的「農民造」，引起了彭真等中共中央領導的高度重視與支

持6，在一九八二年底，第五屆全國人大通過新的憲法時，總結了各地農村的實

                                                 
4 白鋼，趙壽星，《選舉與治理：中國村民自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年，

頁 42~45。 
5 同上註；頁 228~233。 
6 白益華，王然，〈法的神經〉，白益華，楊開煌，石之瑜編，《中國大陸基層的民主改革》，台北，

桂冠圖書，1998 年，頁 175~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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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經驗，確認了村民委員會的法律地位。在其憲法第一百一十一條將農村的村民

委員會和城市的居民委員會規定為最基層的群眾性自治組織。不過，只是原則而

沒有具體明確的規劃。到了一九八三年十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實行

政社分開建立鄉政府的通知》，才正式宣告人民公社體制的終結7，鄉鎮政府在原

來人民公社的基礎上重新建立，但這個時期的重建工作基本上是換湯不換藥，公

社改名為鄉、鎮，生產大隊改名為村民委員會，生產隊改名為村民小組，農村的

混亂狀態在原有人民公社的架構下繼續，沒有顯著的好轉。 

從一九八四年開始，中國政府著手農村村民自治的立法工作，同時帶動了

對農村政策的全面檢討，在如何定位村民委員會，是否要將其運用以重建農村組

織的問題上，爭論極大，肯定村民委員會的一派，強調村民委員會選舉有助於重

建農村社會秩序，並能協助國家任務的完成；否定村民委員會的一派，主要是來

自地方上的黨政幹部，他們擔心村民委員會成為黨政機關的制衡力量，反而阻礙

國家任務的完成8。最後，對於村民委員會的性質、任務，以及與鄉鎮政府的關

係，意見分歧很大，第六屆全國人大無法立法，改為委託人大常委會代為立法，

終於在一九八七年十一月通過《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行）》
9。正式廢止了長期

實行的村幹部由縣或鄉政府任命的作法，村幹部一律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中央

立法完成後，各省、市也分別制定有關的實施條例，而村民委員會的組建工作，

包括村民委員會成員的選舉，則由各地方的民政部門負責執行。一九九八年十一

月，第九屆全國人大通過修改後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補充了村民委員會直

接選舉程序、村民代表會議事制度、實行村務公開制度等內容條款，使暫行十年

的試行法成為正式法律。 

按照《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中國農村村民委員會是村民實現自我

管理、自我教育及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村民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和

其他成員均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每屆任期為三年，連選得連任，年滿十八歲以

上的村民均有選舉和被選舉權，村民委員會有準公權力、教育與溝通及經濟管理

三方面的功能，村民委員會要對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負責；村民會議制定 

「村規民約」，監督檢查村民委員會的收支賬目。鄉鎮政府與村民委員會是「指

導、支持和幫助」關係
10，在這一新的組織架構下，鄉鎮政府的官員無權指派村

                                                 
7 張樂天，《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北京，東方出版中心，1998 年，頁 560~561。 
8 Daniel Kelliher , “The Chinese Debate over Village Self-Government” , The China Journal , No.37, 
January 1997, pp. 63~86. 
9 白益華，〈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組成及其基本精神〉；白益華，王然，同上註，白益華，楊開煌，

石之瑜編，《中國大陸基層的民主改革》，台北，桂冠圖書，1998 年，頁 175~234。 
10 白鋼，趙壽星，同註 4，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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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委員會成員，而且必須遵守村民選舉的結果。 

 

參、中國農村基層民主的影響與作用 

 

農村民主的推行，在中國大陸地區發展差異極大，各地情況不完全一樣，

但一般對於其所追求的農民直接選舉、決策、管理、監督都給予明確的肯定，也

獲得廣泛地認同，農村民主的實行，對中國大陸民主化過程的可能影響，起碼有

以下幾項積極的作用。 

伴隨著村民委員會選舉的進程，村民委員會的選舉辦法、選舉程序以及選

舉制度的重大改進，很有可能帶來更大的突破，轉為真正「以民為主」的政治。

在提名推薦村民委員會初步候選人上，一些地方採用「海選」方式，使每一個選

民都有提名權；在確定正式候選人上，許多地方實行「預選」和村民無記名投票

表決，增強了確定候選人的透明度，改進了過去村民委員會選舉中各方協商，村

選舉組織最後確定正式候選人的方式；在劃選票的設計上，許多地方設立了獨立

劃票間，防止外力的干擾，突破了以前公開劃票的傳統方法，保護了選民的民主

權利；在正式介紹候選人方面，鼓勵和允許候選人發表「治村方案」，允許選民

向正式候選人詢問，及正式候選人間的相互詢問，以利其選民投票時做正確的選

擇
11。 

對於長期處於民主選舉的台灣而言，上述各項措施也許並無特別之處，但

在缺乏直接參與選舉觀念的中國大陸農村來說，這些措施卻是極大的創新，需要

克服種種不利條件才能建立起來，而村民的廣泛直接參與，則是健全基礎民主最

重要的資源。從政治體制而言，村民委員會選舉還有一層重大的意義，即是做為

地方人大代表選舉的比較和參考，因為與人民大會代表選舉比較起來，村民委員

會選舉在公開性、公平性和選民可選擇範圍等方面上，普遍都因其民主性而廣泛

受到支持，一九九八年起，四川省逐寧市步雲鄕的直選鄕長嘗試，其他地區如山

西省臨猗縣、廣東省深圳市大鵬鎮等，在鄉鎮長選舉（間接選舉）也陸續以不同

傳統的方式進行變革12，去年四川省成都市木蘭鎮更首開中共直選鎮黨委書記的

先例13，這些改變都很有可能就是這種以村民委員會選舉為參考，而出現的一系

                                                 
11 王振耀，〈中國村民委員會選舉的基本進展與理論依據〉，陳明通，鄭永年編，《兩岸基層選舉

與政治社會變遷》，台北，月旦出版社，1998 年，頁 316~319；王振耀，白鋼，王仲田編，《中

國村民自治前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年，頁 316~409；白鋼，趙壽星，前揭書，

頁 155~177。 
12
史衛民，前揭書，頁 167~168。 

13
《聯合報》2004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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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新作法。 

長期以來中共黨政機構腐敗專制的行政作風逐漸出現變化，村務公開、財

務公開制度在各鄉鎮地區也日益受到重視。村民委員會的成員既由村民直接選舉

產生，在執行公權力時就不可能繼續延用以往「政社合一」時代，黨政幹部高高

在上，不受民眾約束的方式。財務公開、村務公開的制度雖然在各地實施的情況

很不一致，有相當數量的地區還沒有實行，或已宣布實行還有做假的情況發生，

但都普遍得到支持，而且有關的規定也逐漸趨向明確。這對於制止農村幹部的貪

污舞弊、揮霍浪費發揮了很大的作用。村民委員會行政作風的演變，也逐漸影響

到上級的黨政組織，其中以鄉鎮政府在行政作風的變革較為明顯。因為一方面，

鄉鎮政府的各種稅金要通過村民委員會來收取，很多政策工作也要村民委員會協

助貫徹，村民委員會因此就多少具備了代表農民和鄉鎮政府討價還價的能力，另

一方面，鄉鎮政府和村民委員會之間，不再是上下級的領導和服從關係，而是政

權機關與自治機關間的一種平等關係。在村民委員會進行村務公開、財務公開的

情況下，鄉鎮政府也很難抗拒這種要求，現在已有一些鄉鎮開始推行政務公開制

度，並訂立了具體的章程和規定14。 

隨著農村經濟體制改變，集體支配局面的結束，農民個體經濟逐漸好轉，

重視個人利益，並要求得到有效保障的公民權利意識，開始在農民中孕育和發

展，為中國大陸未來政治民主的改造和國家的整合能力奠定了基礎。隨著生活的

改善，農民對於個人的財產和自由，自然要考慮如何得到有效保障，透過村民委

員會的建立和直接選舉的推行，農民可以表達自己的利益要求，並謀求較有利的

保障及承諾。對於長期以來在政府權力之前都處於比較弱勢與被動地位的大陸農

民而言，這種國家權力與公民自由界限的改變是具有非常大的震撼性
15，三年一

次的村民委員會選舉，以及財務和村務公開的措施，時時提醒農民關注本身的利

益和留心社會環境的變化，逐漸演變農民為一個敢於爭取的公民，這是一種民主

化所必須的參與意識，也是中國大陸民主化最重要的資源。村民委員會選舉已經

成為中國大陸農村的民主實踐，而民主實踐是培養參與最有效的途徑之一。 

 

 

 

                                                 
14
白鋼，趙壽星，前揭書，頁 228~250。 

15
雷競璇，〈中國農村選舉對未來民主政治發的影響〉，展望民主中國-國際研討會論文紀錄，2000

年； Minxin Pei, “Is China Democratizing”, Foreign Affairs, Vol. 77, No. 1, January/February 1998, pp 
6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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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中國農村基層民主的侷限性 

 

村民自治和村民委員會選舉在某種意義上，可以說是中國大陸政治制度的

一種突破和創新。這種制度上的突破與創新，對於中國大陸民主化的進程有著重

大意義，村民自治和村民委員會選舉既直接的推動著政治體制的民主化，又間接

的為未來更高程度的民主化準備了有利的社會條件。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由於

受到中共現有政治體制的限制，農村基層選舉發展有著很大的侷限性，因此不應

對農村民主寄以不切實際的期望，這些侷限也可以總結下列幾個要點。 

從農村民主對國家層面民主的侷限性來看，如同上述所提到的，中國大陸

農村基層選舉形成過程中，沒有來自中共中央的動力，農村民主可以說是不可能

的，從另一方面說，也正是因為農村民主是在中共中央政府直接干預下產生，中

央政府一直可以控制這種選舉的幅度，首先應指出的是，儘管統計的數字不一，

可以肯定的是，迄今只有一部分中國大陸的農村實行基層選舉，並且各地進展不

一，選舉的效果也參差不齊16。根據資料顯示，前幾年中國政府重點推動的「全

國村民自治示範縣」，共有三十一個，占省級行政區域內縣級行政區域的 1.19%；

推動成效較佳的「省級村民自治示範縣」，占省級行政區域內縣級行政區域的

7.11%，兩者合計約占省級行政區域內縣級行政區域的 9%。其他地區村民自治不

是存在著不同程度的問題，就是基本上流於形式
17，就是在有較強自治功能的農

村，因為上級政府官員已經感受到來自基層官員對其政治合法性挑戰的壓力，他

們擔心民主的迅速擴展會威脅共產黨的領導統治和他們本身的地位，因此他們不

樂意把基層選舉進一步擴展到「鄉」這一級
18，儘管多數省份已經訂定有關基層

選舉的法律和其他相關的條例，選舉的質量也逐漸在提高，可以預見的是，如果

沒有來自上級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進一步動力，基層民主很難在可預見的將來

自動的擴展到上一級政府。 

再者，農村民主對國家層面民主化的影響也受限於中共中央，因為中共中

央把民主當作一種工具來強化其基層統治的合法性。很多學者認為中共領導人推

動基層民主，並不是因為他們對民主價值有強力的認同感，而是因為他們的務實

態度看到民主可以為他們解決很多問題19，我個人同意這種觀點，很顯然的農村

                                                 
16
徐勇，《中國農村村民自治》，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139~148。 

17
白鋼，趙壽星，前揭書，頁 178~179。 

18
鄭永年，〈地方民主、國家建設與中國政治發展模式〉，陳明通，鄭永年編，《兩岸基層選舉與

政治社會變遷》，台北，月旦出版社，1998 年，頁 289~306。 
19 王旭，〈國家與社會的權力互強〉，陳明通，鄭永年編，《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台

北，月旦出版社，1998 年，頁 393~422；Daniel Kelliher, ibid, pp. 6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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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在改變地方幹部的行政作風，遏止他們的腐敗專制行為與提高基層政府行政

工作效能方面起了重要的作用，村民固然可以從此一制度中獲益，但中共也是主

要的獲益者。基層民主在實際上提高或強化了中共政治合法性，因為其減輕了國

家與社會在地方上的緊張關係，減少了村民對地方幹部抱怨的程度。在沒有來自

社會的強大壓力下，無疑地，以胡錦濤為首的第四代中共領導人無需把民主為導

向的政治改革做為其重要政治議程。從過去蘇聯和東歐政治的轉型中，我們可以

看到來自基層民眾的政治壓力，對一個國家在促進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上是何等的

重要。 

從農村民主的本身來說，其侷限也是顯而易見的。很明顯的，在農村層級的

眾多組織裡，如黨支部、經濟組織、婦女組織、共青團等等，選舉出來的農村村

民委員會只是其中的一個
20。如我們上面所談到的，中共並沒有計劃發展出一套

完整的民主制度，中共是利用基層選舉制度來重新組織中國農村的政治秩序。中

共並沒有放棄農村基層黨組織的鞏固和發展，而是強調民主方式對中共在農村統

治的實際功能。 

從目前可以得到的資料顯示，近幾十年來中共的農村基層黨組織從總體上

來看，確有加強的跡象。中共不斷的採取各種措施來加強其基層統治與控制能

力，固然是一大原因，而中國農村經濟的急速發展及鄉鎮企業的興起，也給了中

共基層黨組織一個擴張權力，鞏固組織的特殊機會。鄉鎮和村的黨幹部，普遍兼

任鄉鎮企業的領導職務。由於中共基層組織直接參與並掌握巨大的經濟資源，在

農村的政治、經濟事務中處於絕對的領導地位，這就是為什麼愈是經濟發達的地

區，其勢力也就顯的愈強大的原因21。實際上，中共基層組織歷來在農村各類選

舉活動中都起重要作用，已經成為一種傳統。不僅大部分鄉、村黨的幹部本身就

是農村中的政治活躍分子，同時黨的基層組織幹部在選舉中有直接的利益，再加

上在農村中，中共基層組織無疑是組織最嚴密，管理最完善的權力組織。此外，

還有上級黨政機構的支持，這使得黨的組織力量無論在選舉過程中，還是在日常

的村務處理上都居於有利的地位。 

黨對農村民主的干預、控制，不僅存在於民主的選舉過程中，也存在於日

常的農村政治、經濟事務的處理方面，這使得村民委員會基本上處於被中共基層

組織支配的弱勢地位，因而村民自治往往變的虛有其表。目前的一個有趣現象

                                                 
20 邱澤奇，〈鄉村選舉與村鎮組織關係〉，陳明通，鄭永年編，《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

台北，月旦出版社，1998 年，頁 369~392。 
21 鄒子嬰，〈中共農村黨組織、新興家族和基層民主〉，陳明通，鄭永年編，《兩岸基層選舉與政

治社會變遷》，台北，月旦出版社，1998 年，頁 349~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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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經濟和文化條件較差的農村，即使依照上級政策成立了村民委員會，雖然

在人事與體制上和黨政組織有所分離，也往往由於各種條件不足而無力擺脫黨政

機關的支配；在經濟與文化條件較佳的農村，則黨政組織在人事與體制上和村民

委員會往往「融為一體」，使農村的真正自治無法真正發揮，最通常的做法，是

農村的黨支部成員和村民委員會成員交叉任職，一般來說，村民委員會主任絕大

多數由黨支部副書記或委員擔任，村民委員會成員中也有許多是黨員。也就是將

所謂的「一套班子，兩塊牌子」的黨政結構，貫徹到最基層的農村社會，又或者

由黨支部書記擔任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工作領導小組組長，通過推薦候選人等方

法及技巧，對村民委員會選舉進行引導和控制22。 

另一種矛盾的現象是，發展比較好的村民委員會，往往是因為得到有關黨

政組織的重視與協助，而黨政組織之所以會對其予以重視，是由於看到村民委員

會在完成各種指派任務方面有積極作用。換言之，對政黨系統來說，村民委員會

所發揮的功能主要是執行任務的工具作用。一九九八年十一月通過的新村民委員

會組織法，還特別增加了條文，明確指示了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委員會對村民委

員會的領導關係
23，這就等於從中央政策的層次認可了這種在地方上存在已久的

作法。在這樣的控制下，村民委員會要開展真正的自治工作，相當困難，有學者

將目前村民委員會的困境歸納為三個主要失衡與矛盾，其一為鄉政管理與村民自

治的矛盾，也就是村民委員會易淪為鄉鎮政府的派出或下屬機構，以完成鄉鎮政

府下達的任務為首要工作；其二為鄉村內黨組織與村民自治組織的矛盾，也就是

村民委員會易淪為村黨支部的二手機關，最終的決定權在黨政組織；其三為農村

社區內政務與村務的矛盾，也就是村民委員會的工作，多大程度應集中在完成國

家政策和上級政府要求方面，多大程度應集中在涉及本村村民利益的事務上
24。

總而言之，能否減少或避免黨政組織的操控是決定中國大陸農村民主能否落實的

重要因素。在此情形下，我們依舊可以看到中國大陸農村的民主仍有極不完善和

極脆弱的一面。 

 

伍、結論 

 

在過去的十幾年，由於中國政府集中全力進行經濟改革，政治體制的改革

相對處於一種停滯局面，民主化進展不大，村民自治和村民委員會的選舉相對而

                                                 
22 鄒子嬰，同上註，頁 363；白鋼，趙壽星，前揭書，頁 233。 
23 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三條。 
24 徐勇，前揭書，頁 188~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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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有比較突出的發展，所以引起中外人士廣泛的關注。中國政府在對外宣傳上，

也往往援引農村選舉作為中國大陸民主有所發展的佐證。許多國家的新聞媒體以

及政府當局先後對中國農村的民主選舉表示稱許，認為這是中國政府在改善民主

方面邁出了積極的步驟。有些研究機構把這項基層改革視為中國政局保持穩定的

一項基石，有些學者認為農村基層選舉可能是中國走向民主化的起點，但也有學

者認為目前中國農村基層選舉與國家的民主化是沒有直接的聯繫的，雖然不排除

將來形成某種聯繫的可能，但至少現在還不是真正的政治現實25。 

無疑的，農村基層民主的產生使中國大陸民主化有了一個開端，在很多方

面，農村自治和村民委員會選舉既直接的推動基層的民主化，又間接的為未來更

高程度的民主化準備了有利的社會條件，特別是民主過程一旦轉換為民眾的生活

方式和習慣，更很難被改變。也就是說，如果民主選舉已被中國人民視為天經地

義之事，而領導人不經群眾選舉或認可，其合法性的基礎就會大大的削弱。但從

現實的觀點看，基層民主能否向上擴展並成為國家民主化的強大動力，光靠基層

民主自發的由下而上的推動力是不夠的。來自上級，特別是中央政府的動力仍然

是個關鍵，當國家力量成為民主化的推動力量時，民主化過程才有可能更加快速。 

由於缺乏民主傳統，民主教育普遍程度低，迄今中國仍是個專制力量十分

強大的國家，近年來雖受到市場經濟發展和西方文明的影響，基層民主得以成

長，但還是十分的脆弱。最主要的原因是，如同許多發展中國家推進民主的方式

一樣，中國農村基層民主選舉和村民自治是由國家權力所推動的，一旦強大的國

家系統因某種變化不再重視而加以壓制，民主的幼苗就會受到摧殘，民主化過程

就有可能被中斷，如果沒有中央政府政策導向與強力推動，村民自治所要求的民

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理和民主監督是不可能迅速落實到中國社會各基層

的。換言之，農民基層選舉在這種由下而上的民主化準備工作方面已有重大貢

獻，但中國的民主化更需要一種由上而下，有全面的規劃、有明確領導的推動力

量，來持續鞏固並加快落實，而就目前的情況而言，這樣的力量仍然沒有出現的

跡象，所以我們不能對中國農村基層民主進程過於樂觀，也不能估計過高。因為

沒有由下而上與由上而下兩種動力的結合，推動更高層次的中國大陸政治體制改

革和民主化，將仍然是一個艱鉅而又不易取得共識的問題。 

 

 

 

                                                 
25 鄒子嬰，同註 19，頁 363~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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